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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市古浪县新堡乡朱家圈冶金用石英砂岩矿

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武自然资矿〔2024〕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矿业权出让

交易规则》《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

管理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

的意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关于

制定矿业权出让收益起始价标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经武威市人民政府批准，武威市自然资源局通过武威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对“武威市古浪县新堡乡朱家圈冶金用石英砂岩矿

采矿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

出让采矿权

名称

出让

矿种

矿区

位置

矿区

面积

开采

标高

出让

资源量

生产

规模

出让

年限

开采

方式

武威市古浪

县新堡乡朱

家圈冶金用

石英砂岩矿

采矿权

冶金

用石

英砂

岩矿

古浪县

新堡乡

朱家圈

一带

0.7677

平方千米

2525

米—

2425

米

286.06

万吨

30

万吨/年
10 年

露天

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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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
编号

2000大地坐标系 拐点
编号

2000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4137558.87 34654793.12 8 4137030.52 34653981.14

2 4137225.83 34655145.97 9 4137128.36 34653944.24

3 4137064.19 34654978.42 10 4137151.49 34653440.30

4 4137056.86 34654761.91 11 4137207.10 34653142.35

5 4137245.96 34654550.97 12 4137424.11 34653135.42

6 4137126.97 34654337.48 13 4137587.49 34654154.92

7 4137042.09 34654325.74

二、出让人及交易平台

1.出让人：武威市自然资源局，地址：武威市凉州区新城

区姑臧路 30 号；

2.交易平台：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武威市凉

州区仁和街 36 号武威市公共服务中心 8、9、10 楼；

3.出让人委托甘肃信德拍卖有限公司在武威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次采矿权出让活动。

三、竞买人资格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不含港澳台）的营利法人。

2.独立法人，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3.未被列入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中的“严

重违法名单”，且不存在矿产资源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逾期不

履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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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信用中国”网站中无“行政处罚”记录，未被列入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经营异常名录”“安全生产领域失信

生产经营单位”。

5.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6.竞买人需具备对矿产资源进行绿色勘查开发利用、对矿区

进行治理、生态修复以及绿色矿山建设的经济实力与能力。竞买

人需对以上要求做出承诺，并在资格预审时提交承诺书。

7.纳入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交易黑名单的企业不得参与本

次矿业权竞买。

四、公开出让的方式及交易的时间、地点

（一）出让方式：竞买人达到 3 家以上（含 3 家）的，以

拍卖方式出让；不足 3 家的，以挂牌方式出让。出让方式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 18 时前确定，并通知竞买人。

（二）拍卖会时间及地点

1.拍卖会时间：2024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

2.拍卖会地点：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多功能厅。

（三）挂牌出让时间及地点

1.挂牌报价时间：2024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工作日 8：30－11：30；14：30－17：00）；

2.挂牌报价地点：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挂牌摘牌会时间及地点：2024 年 10 月 31 日 17 时，武威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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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让起始价及增价幅度

出让起始价：477.38万元，增价幅度：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

数倍。

五、出让文件的获取及竞买登记办理

1.网上报名申请并获取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15 日 17 时前登录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实名注册获取登录权限后，在线下载采矿权公开出让文件

并提交竞买报名申请。

2.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额为 500 万元，竞买申请

人在网上报名成功后，将通过手机短信收到竞买保证金缴纳账

号，竞买申请人须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 17 时前用自己的账户，

以转账或电汇的方式，将竞买保证金一次性缴纳至该账户。竞

买申请人也可在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用电子保函的形式

缴纳竞买保证金。在缴纳保证金时，请勿在备注栏填写任何信

息。

3.提交书面竞买申请：竞买申请人必须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 18 时前，按出让文件的要求提交书面竞买申请资料。

4.竞买人资格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提交书面竞买申请

资料后，由出让人和甘肃信德拍卖有限公司进行资格审查。竞

买资格审查截止时间：2024 年 10 月 15 日 18 时。符合竞买人资

格条件要求的，发放《竞买资格确认表》，确认其竞买人资格。

六、确定竞得人标准和方法

本次采矿权出让为有底价出让，采用增价报价方式，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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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的报价不低于底价且报价

最高者为竞得人。

七、采矿权出让成交相关事宜

1.签订《采矿权出让成交确认书》《采矿权出让合同》：

采矿权出让成交后，竞得人应当场签订《采矿权出让成交确认

书》；成交结果公示期间无异议的，竞得人在公示结束后 10 个

工作日内与出让人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

2.成交结果公示：成交结果将于《采矿权出让成交确认书》

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通过自然资源部网站、武威市政府网

站、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进行公示。

3.矿业权出让收益缴纳：《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后，竞

得人需按照《甘肃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甘财资环

〔2024〕5号）等相关文件及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缴纳矿业权出

让收益。

4.采矿权登记办理：竞得人按照《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缴

纳采矿权出让收益后，到武威市自然资源局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办

理采矿权登记。

八、注意事项及风险提示

1.竞买人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的

前提下参与本次矿业权出让竞买，对所提交的文件和其他资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违反公共资源交易法律法规，违背

诚实信用原则的竞买人，将按照《印发〈关于对公共资源领域

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备忘录〉的通知》（发改法规〔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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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号）《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信用管理办法》（甘发改规范

〔2023〕2 号）的规定，对相关失信企业和失信个人实施联合惩

戒。

2.竞买人应自行前往拟出让采矿权矿区现场进行实地踏

勘，并向出让人申请查阅矿产勘查报告，对资源量及矿种品质

等数据进行查阅，做到对出让矿权进行充分了解后参与竞买，

并对自己竞买出让矿权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3.矿产资源勘查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存在不可预

知的自然因素。出让人提供的相关地质资料基于现阶段的认识，

仅供参考，这些资料中的描述并不构成出让人对该矿业权前景、

资源品质等出具的保证，竞买人应自行承担相关法律风险。

4.本次出让矿业权成交后，竞得人除缴纳矿业权出让成交

收益外，还需在成交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后 5 个工作日内全额

缴纳该矿前期勘查费用 227.9 万元及出让代理单位的佣金；同

时，竞得人须按《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甘肃省财政厅关于

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费收费标准的批复》的规定向武威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缴纳矿业权交易服务费。竞买人参与本次

采矿权出让活动的，表明其对上述事项已全面知悉，并认可本

公告处理上述事项的意见。

5.竞得人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要符合当地产业规划要求，明

确产业发展方向后，加快资源开发利用步伐。

6.首次出让年限、开采方式、开采标高三项内容以最终评

审通过的“三合一方案”为准确定，到期后可按规定进行延续。

竞得人在采矿权有效期间，严格遵守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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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管理政策，依法有效保护、合理开采、综合利用矿产资

源，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绿色矿山，认真履行矿业权

出让收益、相关税费缴纳等相关义务，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

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7.竞得人在进行开采时，须按照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

爆破作业、取水、水土保持、林草、文保、采矿用地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办理相应许可和手续等，并缴纳相关费用。竞得人

在开采过程中需遵守重要公路、铁路、文物保护、军事、永久

基本农田、城市规划区、林地、草地等相关规定，并按要求施

工，公路两侧按要求预留通道。若存在与已设矿业权范围重叠，

需按要求签订互不影响和权益保护协议或出具不影响已设矿业

权人权益承诺。竞得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予以处

罚。

8.竞得人不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土地

复垦等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

条例实施办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甘肃省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9.竞买人一旦竞买成交成为竞得人，如未能按出让公告和

出让文件规定履行责任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未及时签署《采

矿权出让成交确认书》、未及时签署《采矿权出让合同》、未

及时缴纳采矿权成交价及相关费用等），将构成本出让公告规

定的违约行为，出让人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在

第二次出让行为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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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之规定，就再行出让与首次出让形成的成交价差额，作

出行政决定向首次竞得人进行追索，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

10.竞买人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商投资法》及相关规定。

11.竞买人自行承担交易、政策、不可抗力等因素产生的经

济风险。

12.为保障竞买人的合法权益，具体事宜咨询武威市自然资

源局及古浪县人民政府。

九、对交易矿业权提出异议的方式

如对出让的采矿权存在异议，请在公告期内以书面方式提

出。联系电话：0935-2213652。

十、其他事项

1.本次出让公告等相关信息同时在《武威日报》、自然资

源部网站、武威市政府网站、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媒体

发布。出让信息如有变更，变更事项在上述媒体发布。

2.本次采矿权公开出让不组织现场踏勘，意向竞买人／竞

买人可自行现场踏勘。意向竞买人／竞买人参加本次出让项目

产生的一切费用自行承担。

3.本次采矿权公开出让不接受信件、电子邮件、电话、传

真等方式报名。

4.本次出让公告其他未尽事宜，由武威市自然资源局负责

解释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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